
动物科技学院招收研究生教师年度审核办法

为落实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

意见》（教研〔2013〕1 号）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

实施意见》（校党发〔2014〕18 号），结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招收研究生教师年度

审核办法》（校研发〔2014〕87 号），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招收研究生教师分招收博士研究生教师，招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

师和招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师。

第二条 招收博士研究生教师，可招收博士研究生和各类硕士研究生；招收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师，可招收各类硕士研究生；招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师，

可招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第三条 招收研究生教师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我校教学、科研、推广工作的在岗正式职工或我校正式聘用人员，且本人

为非在读研究生。

2.熟悉国家研究生教育的有关政策法规，为人师表，治学严谨，身体健康，

能履行导师职责；没有违反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行为；近三年来指导的毕业研

究生论文在抽检中未出现不合格的质量问题。

3.能保证每年 8个月以上的时间指导研究生；当年招生至学校规定退休年

龄时可完整培养一届研究生。

4.学校聘期考核和上年度职工岗位考核合格。

第四条 招收博士研究生教师应满足以下条件：

1.具有教授（研究员）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的副教授（副研究员）职称。



2.具有培养博士研究生经历，或至少独立、完整培养过一届全日制学术型硕

士研究生（已经获得硕士学位），培养质量良好。

3.主持省部级及以上课题，且近 3年到位科研经费不少于 45 万元（不含学

校下达的科研经费）。

4.近三年来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并且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第一完成单

位，发表 SCI 论文 3篇以上（含 3篇），或 IF≥2.0 的 SCI 论文 1篇以上（含 1

篇）。

第五条 招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师应满足以下条件：

1.具有教授（研究员）职称；或具有学术型硕士及以上学位的副教授（副研

究员）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的讲师（助研）任职 3年以上。

2.主持科研课题，且近 3 年到位科研经费不少于 15 万元（不含学校下达的

科研经费）。

3.近三年来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并且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第一完成单

位，发表 SCI 论文 1篇以上（含 1篇），或 A类学报 2篇以上（含 2篇）。

第六条 招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师应满足以下条件：

1.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硕士学位）和副高级以上职称，在教学、科研、工程

或推广示范基地工作 3年以上；或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和副高级以上

职称，在教学、科研、工程或推广示范基地工作 5年以上。

2.能够提供试验基地或试验站（点）等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场所。

3.承担科研或推广项目，且近 3年到位科研经费不少于 5万元（不含学校下

达的科研经费）。

第七条 引进人才，经学校建议聘为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来校工作 3

年内不受第四条第 2、3、4款的限制；经学校建议聘为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



3 年内不受第五条第 2、3款的限制。

第八条 跨学院申请招生的导师，首先在本人所在学院提交申请，本人所在

学院审核通过后，再到申请招生的学院提出申请，双方学院均审核通过后，方能

招生。

第九条 每位研究生教师只能申请在一个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招收研究生，

且学科专业保持稳定。凡招收并完整培养一届博士研究生的教师，即为我校博士

生导师；招收并完整培养一届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或者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教

师，即为我校硕士生导师。

第十条 每年上半年进行招收研究生教师审核，按照个人申报、学院审查、

符合条件者经所在单位公示（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程序进行。公示无异议者，

报研究生院审核，审核通过者，允许招收研究生。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动物科技学院负责解释。

动物科技学院

2015 年 5 月 29 日


